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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茶座

谁官大，谁买单
□汪金友

最近听说， 华为公司有一项

规定， 无论外边来客还是内部聚

餐， 参加者中谁的职务最高， 就
由谁买单。 不但要买单， 而且要

当着大家的面， 把发票撕掉。

这个规定， 出自 《华为公司

改进工作作风的八条要求》。 其

中的第 3 条明确提出 ： “有上
级参加的非因公就餐应由上级付

账 （AA 制除外）， 更不允许以公
费名义报销因私就餐费用。” 包

括任正非在内的公司高层， 每次

参加非公聚餐， 都要结账、 撕发
票、 给小费。

这让我想起几十年前我刚参
加工作的时候， 每次下乡或外出

吃饭， 都是谁官大， 谁结账。 如

果是局长带队， 就局长结账； 如
果是县长带队， 就县长结账。 有

一次连续几天， 都是一位姓刘的

副县长结账 。 我感觉很不好意

思， 就提出自己结一次。 而这位

副县长却坚决不同意 ， 他说 ：

“我月工资 100 多元 ， 你才 30

多元， 怎么能让你结呢？” 他这
样一说， 我觉得也有道理， 他挣

的那么多， 花点也无所谓。

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结
账的方式就变了。下乡的时候，不

仅吃的越来越好， 而且一律由接
待单位结账。聚餐的时候，一律由

下边的人结账。还有人说，领导能

够出面， 就是给了我们很大的面
子，怎么可以让人家结账？

时至今日 ， 虽然党风 、 政
风、 民风都有了很大的转变， 但

吃饭聚餐的事 ， 还是经常发生

的。 上边来人要吃饭， 外边来客
要吃饭， 内部活动也要吃饭。 而

每次吃饭， 都涉及到一个买单问

题。 前些年吃喝风最盛的时候，

一些单位无论公吃私吃， 都由公

家买单。 乃至于吃喝支出， 占据
了公款开支的三分之一。

后来查得严了， 很多公款吃

喝的路子，都被堵死。于是有很多
的人，开始研究聚餐买单新模式。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就
是下级给上级买单。 不仅心甘情

愿地买，而且争先恐后地买。这次
没有买到， 下次一定要买。

按说 ， 人家掏的是个人腰

包， 花的是个人工资， 他人无可
厚非。 但有一个问题， 我们不能

不想， 这些下属， 为什么那么愿
意为上级买单？ 原因很简单， 因

为在上级与下属的关系中， 上级

居于主导地位， 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甚至决定下属的前程 。 所

以， 下属请上级吃饭， 或者积极

为上级买单， 十有八九， 都是别有

用心。

作为上级， 如果允许或者得意
于下属给自己买单， 那就会吃人家

的嘴短， 拿人家的手软。 轻者， 对
买单者产生好感， 从而加以信任和

重用， 偏离了公平和公正的航道。

重者， 则会一步步陷入投机者的陷
阱。 很多的贪官， 就是这么掉下去

的， 想退都退不回来。

华为公司的这个规定， 可谓是

一声警钟。 谁官大， 谁买单， 没得

商量。 而且当众撕毁发票， 堵塞报
销的漏洞。 无论什么行业， 都是官

越大， 收入越高。 请大家吃个饭，

又算得了什么 ？ 不仅可以联络感

情， 而且可以树立形象。 如果你实

在舍不得花自己的钱请人吃饭， 那
也要设立一个底线， 下属请客， 坚

决不去。

■灯下漫笔

陈文龙：

为官“不可干以私”
□沈 栖

在我国民族英雄谱上， 南宋末

年抗元名将陈文龙与文天祥 “隆名

并峙， 同为一代忠贞” （林则徐联
语） 而彪炳史册。

据 《兴化府志》 记载： 陈文龙
“幼颖悟， 苦学不厌， 年未弱冠， 即

以精于声律而驰名郡庠”； “咸淳四

年 （公元 1268 年） 夏五月， 廷对
第一， 状元及第”。 因文章魁天下，

宋度宗御笔将其原名 “子龙” 改为
“文龙”。 作为一名状元出身的文官，

陈文龙虽宦海沉浮， 但毕竟官至参

知政事 （副丞相 ） 兼闽广宣抚使 。

《陈忠肃公年谱》 在论及他状元及第

后授宣义郎、 镇东军节度判官驻节
越州 （今浙江绍兴市 ） 时 ， 赞誉 ：

“公刚直不饶， 不可干以私， 人皆惮

之。” 其实， 这也是陈文龙整个从政
生涯的生动写照。 陈文龙称得上是

一位清正爱民的直臣廉吏， 他雷厉
风行， 革除弊政； 嫉恶如仇， 秉公

执法； 关心民瘼， 政声卓著， 堪为

为官楷模。

毋庸讳言 ， 陈文龙步入仕途 ，

曾得力于贾似道。 此人从理宗始当
权， 到度宗时权倾朝野， 是一个声

名狼藉的权臣 。 贾似道颇有心计 ，

擅长结朋， 他看到陈文龙深受皇帝
宠幸 ， 便殚精竭虑 “礼遇 ” 之 。

《宋史·陈文龙传》 云： “丞相贾似
道爱其文， 雅礼重之。 拜监察御史，

皆出似道力”。 几年内， 陈文龙从镇

东军节度判官、 历政殿说书、 秘书
省校书郎， 直拜为监察御史， 均得

到贾似道的提携。 然而， 正直耿介
的陈文龙却不趋炎附势， 阿谀奉承，

曲义徇私， 在贾似道的私恩与国家

民族之大义纠结时， 义无反顾地站
在后者。 如在临安 （今杭州） 任职

时， 陈文龙多次上奏， 在请减农民
税负的同时 ， 提议加固南北海塘 ，

扩大粮食种植面积， 以充裕国事用

粮。 有官吏在西湖西岸边拦湖成塘，

陈文龙奏请予以制止， “还西湖一

汪清水”； 当得知贾似道要在葛岭南
坡半闲堂增建府第时， 陈文龙旋即

上奏 ： “疆战纷纷 ， 当集力以赴 ，

不可奢资”。 贾似道因这一计划泡汤
而愤懑不已 。 咸淳九年 （ 1273

年）， 襄阳、 樊城重镇失守， 陈文龙
又 “上疏极言其失”， 痛斥贾似道用

人不当， 弹劾其女婿范文虎 （安庆

知府） 等人， 怒斥： “文虎失襄阳，

今反擢用， 是当罚而赏。” 贾极为恼

恨， 先借故将陈文龙降级为大理寺
少卿， 翌年又贬知抚州 （今江西临

川）， 不久又指使李可弹劾陈文龙，

将其罢免回家。

南宋末年适逢危难之秋， 政局

不稳 ， 腐败盛行 ， 一些官员打着

“新法” 的旗号谋取私利。

《宋史·陈文龙传》 载： 咸淳八

年 （1272 年）， 临安 （今杭州） 知
府洪起畏按贾似道旨意， 奏请推行

“类田法”。 在实施过程中， “吏缘
为奸， 争以多买为功”， 致使浙西一

带 “六郡之民， 破家者多”， 怨声载

道。 任御史的陈文龙 “上疏以为不
可”， 据理力争， 奏请 “罢之”， 并

要求严惩洪起畏。 此举赢得 “朝绅
学校相庆”， 舆论称赞陈文龙 “乃朝

阳之鸣凤也”。

陈文龙仕途坎坷， 因得罪贾似

道及其党羽， 被目为 “另类” 而屡
受嘲讽和排挤， 且一度贬官， 但他

“不可干以私 ” 的为官之道矢志不

渝， 彰显出急流勇退的智慧与不愿
苟且偷生的品格。 如他在抚州任上

治民宽恕， 而对作奸犯科者则绳之
以法， 颇得民望； 德佑二年 （1276

年） 正月， 朝廷主和派向元军奉表

称臣， 9 月， 元军向闽粤进军， 福
州不战而降。 已解甲归田的陈文龙

临危受命 （朝廷依前职任命陈为闽
广宣抚使）， 并于兴化 （莆田） 开设

衙门。 陈文龙倾其家产招募义兵组

成民军， 固守孤垒， 四次斩杀前来
劝降的元使， 以城墙上竖起 “生为

宋臣 ， 死为宋鬼 ” 大旗激励士气 。

他在 《复元将唆都书》 中云： “国

事如此 ， 不如无生 ， 惟当决一死

守”。 真可谓 ： 视死如归 ， 气节凛
然！ 这乃是把 “不可干以私” 的为

官之道推向了极致！

法国政治家、 军事家拿破仑说

过： “人类最高的道德是什么？ 那

就是爱国心。” 陈文龙的 “孤忠亮节
久已辉煌史乘”， （清代浙江人丁立

中 《陈忠肃公墓录 》 后记 ） 他的
“孤忠” ———竭股肱之力， 继之以忠

贞， 充分体现出深厚的爱国情感 ；

他的 “亮节” ———“不可干以私” 的
浩然正气， 更是亘贯日月， 震古烁

今！

■法官手记

追寻正义
□晁芸芸

“洞穴奇案” 是著名法哲学大师富勒

1949 年在 《哈佛大学法律评论》 上发表

的假想公案。

在这桩假想案件中， 看起来很简单的
“杀人是否有罪” 的判断， 从法律、 社会、

公义、 道德的观点去探讨时， 问题就变得
复杂起来， 就如同虚构的大法官判决一

样， 基于不同的立场， 面对同样的事实，

适用相同的法律， 能够得出截然不同但又
颇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这么一个虚拟案例

所展示的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有关犯罪与
刑罚的问题， 而是展现各种法律理论的交

锋对话， 体现法律价值的多样性， 从而揭

示出人类法律生活的真实样态： 人们在制
定法律时始终处于一种冲突对立的立场

上， 这种立场是追求公正秩序与追求社会
正义天然存在的内在紧张与冲突。 我们对

“法律”， 经常有两种矛盾的情绪， 一方

面， 我们期待它是客观中立的， 法官不应
有任何价值判断， 法律应该是确定的， 以

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 另一方面， 我们又
企求法律应该代表正义， 不应该拘泥于条

文， 而是具有合理性。 这种矛盾不仅存在

于一般公众， 同时也困扰着我们法律人。

法律从诞生之日起， 承载的就是人们对于

正义、 道德、 公正……这一切美好的向
往， 于是人们总是在法律之上寄托自己朴

素的道德观念， 法律作为正义的化身， 是

关于正与不正的学问， 是以公序良俗为依
归的， 因此， 正义是法律的目的所在， 是

法律最根本的要求。 对正义的追求， 使法
律呈现出一种开放结构， 即它总是与公

义、 道德、 人情、 社会、 文化等因素联系

在一起， 总是承载着某种价值追求和担
当。 而社会价值的多元化， 势必导致秩序

与正义之间的紧张和冲突， 为了坚守法律
的确定性， 可能失去合理性， 即为了秩序

而委屈了正义； 反之， 为了实现法律的合

理性， 则可能丢失法律的确定性， 即为了
实现正义而薄待秩序。

虚拟法官们在法律与道德、 公正与民
意、 坚守法律与自由裁量之间、 生命权和

功利主义之间运用自己的法学思想独立思

考， 娓娓道来每一个法学流派的主要观
点， 通过互相反驳， 促进每一派观点不断

完善进步， 从而推动整个法学学科的发

展。 在阅读此书时， 时常会不自觉地出声

反驳某位法官的意见， 但其实寻找 “正确
答案” 并不是作者的意图， 我们需要做的

是理解每位法官判词背后所蕴含的法律思
想， 去寻找每一思想的奥妙和不足之所

在， 在阅读中不断的发现自我， 为自己的

思维和想法找出最合适的解释， 我们不必
因为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而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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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闲话

请别随意开“上帝视角”
□王 栩

小说的叙述视角分两种： 第

一人称和第三人称。 前者全文以

“我 ” 的视角来讲述一个故事 ，

这种视角的难度除 “我” 以外，

其他人物都没有直接的心理描
写。 而后者则像 “上帝” 一样将

整个故事里的每个人物的心理描

写、 每个片段的细节描写都非常
清楚。 因此， 第三人称又被称为

“上帝视角”。

网上有一篇文章写到： 人应

该学会 “上帝视角”， 这样才能

看得更 “宽广。 可任何事情都有
两面性， 在关乎自己的事件上开

“上帝视角” 确实能看得更 “宽
广 ” ， 在无关自己的事件上开

“上帝视角” 那叫站着说话不腰

疼。

在生活中， 人偶尔会邀上两

三好友聚一起侃侃大山， 而这时
候就需要谈资， 无论是什么谈资

总会有几个人开启 “上帝视角”

在那里 “指点江山”。 这种现象在

网络这个平台上更甚。

有一个反面例子 ， 就是于

2018 年 10 月发生的重庆万州公

交车坠江事件。 在事故发生仅仅几
分钟后， 通过网络受到了上万人的

关注。 而大部分网友就只凭几张现

场照片和几段现场视频就开始开启
“上帝视角” 替警方断案。 最终把

矛头指向了与公交车发生刮蹭的小
轿车女司机身上， 对其的语言攻击

和辱骂接踵而来……后来警方公开

了事件起因结果全国人民都知道

了。

而那些开 “上帝视角” 的网友

没有受到一丁点影响， 因为毕竟在
键盘上敲几个文字又没有代价。

有反面例子就有正面例子。 古

今中外一些重大事件的获利者， 也

可以说是胜利者， 哪个不是像开了
“上帝视角” 似的运筹帷幄、 决胜

于千里之外呢？ 纸上谈兵的故事想

必大部分人都知道 。 如果赵王有

“上帝视角 ” 还会中敌人的计谋 ，

换掉廉颇， 以至于新上任的赵括以
为自己也开了 “上帝视角” 却没想

到是纸上谈兵而输掉长平之战么？

“上帝视角” 在人际关系上面

也有正面和反面的例子， 就如郭德

纲说的， 要远离那些不知道什么情
况就劝你要大度的人。 是啊， 就有

这么一些人， 人家家里遭了大难，

他跑来开了 “上帝视角” 马后炮似

的噼里啪啦劝说一通， 结果连人家

遭什么大难都不清楚。 还有人家遇
到了困难， 他也跑来说 “你应该这

样……你应该那样……” 的， 根本
不结合人家的基础情况。 像这种开

“上帝视角 ” 的人趁早远离他们 。

当然， 像那些结合客观原因开 “上
帝视角” 真诚指点你的人自然是要

巴结的。

综上所述， 请不要随意开 “上

帝视角”。 这样会让人很恶心的。


